浙江省国家税务局所得税处
所便函〔2010〕2号
浙江省国家税务局所得税处关于填报《企业所得税月（季）度预缴纳税申报表（A类）附表》的通知
各市、县国家税务局（不发宁波），省局直属税务分局：
为及时了解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政策执行情况，加强税收优惠执行情况的监管，同时也为减轻各级税务机关统计数据的工作量，省局日前已在网上申报平台中添加了《企业所得税月（季）度预缴纳税申报表（A类）附表》（见附件）。现将有关填报事项明确如下：
（一）本表“本期金额”列≥O；“累计金额”列第4行至第10行合计数与企业所得税月（季）度预缴纳税申报表中的“减免所得税额”栏“累计金额”列保持一致。

（二）各级国税机关要充分重视该项工作，务必辅导企业认真填写，以充分发挥该附表的查询统计监管功能。

如有问题，请及时和省局所得税处联系。联系人：梁烂英（0571-85278489）
二O一O年二月二十日
附件：

	企业所得税月（季）度预缴纳税申报表（A类）附表

	
	填报时间：    年    月     日
	单位：元（列支角分）

	行次
	项目
	本期金额
	累计金额

	1
	农林牧渔业减免所得额
	　
	　

	2
	研究开发费用加计扣除额（50%部分）
	　
	　

	3
	环境保护、节能节水项目减免所得额
	
	

	4
	小型微利企业减免所得税额
	　
	　

	5
	高新技术企业减免所得税额
	　
	　

	6
	新办软件生产企业减免所得税额
	　
	　

	7
	集成电路设计企业减免所得税额
	　
	　

	8
	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减免所得税额
	　
	　

	9
	文化企业（新办、转制）减免所得税额
	
	

	10
	其他减免所得税额
	
	








